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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 107學年度第 2次二級行政主管座談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11月 27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二、地點：行政教學大樓 5樓 515會議室 

三、主席：邱校長炳坤                            記錄：劉芳君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各二級主管建議事項 (依發言順序登錄如下) ： 

楊秀敏組長建議事項： 

同仁若有大型廢品要報廢，請務必先通知園管組，以利能事先與體育

館協調時間，以避免體育館當天租借給外單位，無法運送大型廢品至體育

館的倉庫存放之情事。 

 

邱慧玲組長建議事項： 

本(107)年度已接近尾聲，目前各單位核銷數量激增，如有需於 12月底

結案並送回原始憑證之計畫，請承辦單位注意校內行政程序處理時程，俾利

於補助單位規定時限前完成結案事宜。 

 

鍾權淇組長建議事項： 

有關本校研議辦理零星修繕工程開口合約事項乙節，經查各國立大學目

前僅有台大及清華大學採用開口合約，其他大學皆不採用，主要係因修繕效

率變很差，師生之怨言四起，且易與廠商發生爭議，故建議內部多花一些時

間討論，不要急就章，避免後續產生全校零星修繕工程延誤之負面效益。 

 

簡淑玲組長建議事項： 

1.教務處辦理相關業務、計畫案既繁且多，感謝各處室對教務處的配合與

協助。 

2.有關桃園市政府補助本校辦公室燈具汰換事宜，請提供相關資訊以利配

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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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本校彈性上下班 15分鐘措施，實施多年以來已嘉惠同仁甚多，惟為

期能更增加效益，是否考量放寬到彈性 30分鐘，讓本校成為更友善關懷

的優質職場環境。 

 

蘇衿茹組長建議事項： 

事務組目前辦理涉及各單位採購需求之彙整案，計有各位主管沙發案及

改善辦公室設備案，其中沙發今天已到貨並完成置放各需求單位，另辦公室

改善設備擬先行安裝一個單位，視達到預期效果後再完成其他單位設備之安

裝。 

 

郭婉伶專門委員建議事項： 

若各單位對總務處有任何建議事項，歡迎隨時提供。 

 

陳正霖組長建議事項： 

1.有關本處生健組校聘學生宿舍五年計畫專任助理林莉雯小姐，擬建議改聘

為定期約用人員(行政專員)。 

(1)以本校年度經費聘用之計畫性臨時人員(專任助理)，本校目前僅剩本組

林莉雯小姐 1 人(定期契約期間自 107.01.01 至 111.12.31 止，共計 5

年，續簽聘第二個五年)。 

(2)因本職務源起於 102 年 1 月 1 日係由於學生宿舍基礎建設年久，依基礎

設施、住宿安全、住宿品質、學生自主管理及充實住宿生活等五大方向

來提升學生宿舍品質，由於大量業務增加採以學生宿舍費場館收入項下

支應簽奉核定所僱用與一般由教育部、科技部或其他單位計畫下(由該計

畫經費+本校自籌支應)所聘用臨時人員有所不同，業務繁重情形亦有所

不同(幾乎與約用人員同)，非單純計畫性臨時人員。 

(3)目前本組由一不定期契約約用人員（行政專員）及一名定期專任助理，

二人共同處理所有學生宿舍相關行政業務。 

(4)專任助理除目前林員外，分別約計 1 至 1 年半間相繼離職，因本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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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繁雜且需時間熟悉宿舍內部，經歷一番訓練熟悉工作上手後，已屆

合約到期，且亦因宿舍業務繁雜且需即時處理（不論是否為本校上班時

間內）並直接面對住宿生，承辦人員需具備極高抗壓性。 

(5)本組此專案助理當初雇用，需受到本校所有相關規定出退勤與執行職務。

但因本校約用人員員額採總量控管方式管制因素，該職務並無法享受約

用人員（現行政專員）所屬福利，僅等同＂臨時人員＂，不論三節禮金無

法領取，年終尾牙無法參與、甚至服務/職員證都無法申請，學校內外強

制或自行參與之講習課程不論有無皆無法簽到證明（非正式人員）。 

(6)因無誘因催使該人員在強大工作壓力及繁瑣工作中，產生對本校的凝聚

力及向心力，故此職缺在契約到期後幾乎無人繼續留任或續簽，導致相

關業務無法銜接，實屬本校（處）所不樂見。 

(7)為符全校事權統一，擬建議轉任為定期約用人員(行政專員)。 

2.有關本校營運單位與非營運單位界定，在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與校內其他

法規界定不同，是否請界定清楚以利業務執行。 

(1)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規定，營運單位計有體育處、樸園、學務處學

生宿舍、體適能中心等，於每年須提報當年營運績效分析報告書及次年

營運績效詳細預估表至會議審議，並以審議決議預估收入及支出目標，

每個月提報分析報表(當年度每月學生宿舍支出預算與實際比較表、當年

度每月學生宿舍收入預算與實際比較表)予校務基金。 

(2)另本校新修訂之加班與加班費實施要點第六點規定，營運業務單位(體育

處、樸園等)……，與上述(1)的營運單位係有不同。 

(3)學生宿舍除本處自行預估收入及支出目標外，仍需經校務基金會議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內容為主，依慣例，每年預估營運收入逐年提高。若學務

處學生宿舍為非營運單位，除固定住宿費收入外，本組同仁均須努力增

加場館收入來達到每年營運績效標準，若無達成須提報告至會議上檢討，

是否與上述二者規定不符，擬建議全校統一規範。 

 

邱翠琪組長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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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資源有限，建議學校各項獎助學金資源可以整合統籌規劃辦理，妥適

配置與運用，避免分散與重複。 

2.為強化學生對於學校品牌認同感，建議學校弱勢助學輔導措施，宜整合

心理、課業、生涯規劃等完整配套，讓學生真實感受學校之實質幫助，

而非僅以金錢給與補助。(例如:需急難救助者，除給予急難救助金救急

外，另外針對學生所遭受的心理困境，課業規劃或未來職涯等，後續應

有完善輔助，讓學生畢業時，真的帶著專業及一顆感恩的心走出校園，

勇敢迎接未來挑戰) 

3.各單位辦理活動臨時工服務態度，允宜事前培訓與教導，即使路邊舉牌

員都應展現其所扮演角色專業態度。 

 

晏才傑組長建議事項： 

第一案 

案名：體大一路機車停車場(科技大樓正對面)，進出口安全提升建議案。 

說明： 

一、體大一路機車停車場已於上週重新開放為汽機車停車場。 

二、原機車出入口中間以三根標示桿分隔出口及入口，造成二個通道都非

常狹小，尤其，入口右側有紐澤西護欄，中間道路有破損及斷裂，機

車左轉後入場時容易打滑及撞及護欄。 

建議： 

一、考慮擴寬出入口。 

二、或者撤掉三根標示桿。 

三、重新強化出入口路面。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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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名：本校同仁上班打卡，汽機車隨意停放，造成安全顧慮案。 

說明： 

一、近幾週因好漢坡工程，本校為方便同仁上下班時段免於塞車之苦，遂

將本校側門開啟，部分同仁為趕打卡時間，將車違規停在圖書館停車

場入口處下車打卡，後再倒車退出，後有要入場的同仁險象環生。 

二、本校行政大樓亦有同樣情形發生，部分同仁為趕打卡時間，將車違規

停在行政大樓門口前下車打卡，除堵塞要進場之公車，亦堵住對向車

流。 

三、行政大樓前目前有四線以上之公車經過，在本校同仁打卡時段亦為公

車之尖峰時段，除前項危除外，同仁打完卡，將車停放在行政大樓二

側停車位，這時公車的進場速度都非常快，同仁安全受到影響。 

建議： 

一、更改公車動線。 

二、請保全及駐警同仁於上下班時段指揮交通。 

 

第三案 

案名：校園內公車危險駕駛及隨意停放案。 

說明： 

一、體大一路在校門口設有體育館公車站牌，故公車進入校園後以 45 度

角停靠路邊上下乘客，造成外線車道及機車道用路人安全受到影響。 

二、本校校區廣擴，客運公司皆以本校校區為司機休息站，吃飯、上厠所、

休息及裝水等都在本校，因此公車在本校隨意亂停。 

三、較為危險處有 1.行政大樓右側人行步道起點ㄇ字欄柵 2.體大一路轉

入體大四路的轉彎處。 

建議： 

一、請客運公司變更站牌位置。 

二、行文客運公司不得隨意停放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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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名：人事室指紋系統不正常案。 

說明： 

一、行政大樓指紋系統經常故障。 

二、監控系統從後方攝影無法正確判別。 

建議： 

一、人事要多服務少管理。 

二、行政大樓指紋系統加裝正面監控錄影機乙台。 

 

第五案 

案名：學生上課情形不佳案。 

說明： 

一、大學部學生上課睡一片。 

二、尤以非三系同學最為嚴重。 

三、以兼任老師為多。 

建議： 

一、各學院各系主管應有督課機制。 

二、對於不適教的兼任老師應予以汰除。 

三、授課老師除教學任務，尚應付責： 

1. 指定學生上下課開門及關門。 

2. 指定學生關窗、關電、關電腦、關冷氣、關電風扇及擦黑板。 

3. 督促學生將垃圾帶離教室。 

 

第六案 

案名：體適能中心服務品質低落案。 

說明： 

一、場地與設備破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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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腳踏車高低卡榫失效、座墊破裂、踏墊固定帶斷裂。 

(二)伸展區墊子灰塵羽毛昆蟲屍骸無人處理。 

(三)警示牌檔住入口。 

二、實習學生心態及態度觀念不正確，認為自已還是學生。 

三、會員場地使用不正確：隨地隨意作重量訓練。 

四、違規拍照。 

五、會員時間實施測驗佔用器材；私人營利行為。 

 

第七案 

案名：校園管理綜合案。 

說明： 

一、長庚二校愛情機車經常(每天)停放在土地公廟旁草地。或佔用校門

旁汽車停車位。 

二、足球練習場每天 5點至 7點都有老人散步團擅自入內。週六及週日

都有遊客進入野餐及遛狗。 

三、週六及週日大批遊客在校園內烤肉、野餐，以志清湖最為嚴重，以

上週估計，下午三點時帳篷數有 35頂之多。 

四、小木屋湖有人釣魚及電魚，有人烤肉。 

五、田賽場及攀岩場有人打棒球，露營炊事及吊床。 

六、新運動場在週六及週日時會有遊客進入騎腳踏車及推嬰兒車，遛

狗，玩沙。 

七、體大一路私人工程不顧本校用路權。 

八、榮耀光環鴿子遊客習慣餵食。 

九、杜鵑花榮景不再。 

建議： 

校園開放要有一套管理辦法，目前是處於放任不管。 

 

李彩鳳組長建議事項： 

有關研議辦理年度重要館藏保險及複製亞奧運奬牌奬狀一事，已編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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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執行。 

 

洪妃組長建議事項： 

1.經查超商販售菸酒議題，本校曾於曾於 104 年 1 月 15 日召開協調會議，

協調結論略以：依菸害防治法規定停售香菸；考量實際需要，酒精濃度超

過料理用米酒(20%)以上之酒類禁止販售。 

2.探究上開結論保留部分酒品之原意，係考量學生如有飲酒需要，於校外飲

酒後返回宿舍反而易生意外，故而保留低濃度之酒品。 

3.經洽超商店長及實際巡視店內，目前無販售菸品，酒類以紅標料理米酒(濃

度)以下酒品為主，符合原會議結論要求。 

 

顏伽如組長建議事項： 

建議依個人意願組一個｢學習分享會」，由參與的組長輪流主導。該會

的內容不一定要看書，也可以是工作或生活心得分享。如此可促進彼此的

情誼，業務協調或許會比較順暢。 

 

七、各單位主管回應事項： 

人事室賴主任回應： 

有關簡組長建議本校彈性上下班放寬 30分鐘乙節，因基於本校實施

「核心上班時段」之必要性，及考量本校尚需與其他機關學校業務連繫之

緣故，若本校逕自放寬彈性上班時間至 30分鐘，倘若同仁於上午 8時開始

上班，則下午 4時 30分即可下班離校，惟其他機關，尤其是中央部會等機

關仍是上班時段，相關重要業務連繫，恐會多所延宕及不便，故同仁所提

再度放寬彈性上下班時間乙節，尚不宜貿然實施。 

 

總務處鄭總務長及營繕組鍾組長回應： 

1.有關本校辦公室燈具汰換事宜，因桃園市政府補助本校經費有限，故請

各單位先行調查毀損及不節電燈具數量，本處彙整後作規劃及汰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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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大一路行政大樓右側，目前有鄰地之私人工程進行施工中（經查該工

程有違水保法等相關法律之嫌），經總務處多次派員前往與該地主進行協

調勸阻，惟該地主仍然不顧本校師生同仁之用路權。為維護本校權益，

本校已委請律師提起法律訴訟程序中，爰請各主管及同仁協助宣導轉知

全校師生同仁，經過該路段時務必注意通行安全。 

3.本校校園花季(杜鵑花榮景不再)改善乙案，總務處會積極爭取經費，種

植其他花種，以建立榮美校園。 

4.有關各同仁前揭建議事項，總務處會儘速彙整處理，若同仁有任何建言

可隨時向總務處提出建議。 

 

八、臨時動議：無 

九、主席裁示： 

（一）感謝各位同仁的參與與建言。學校之行政工作，組長是重要的中間份

子，要時時思考如何使學校整體發展，除了對所職掌的業務要有清楚

瞭解外，亦應與教育部、桃園市政府等相關機關業務對應窗口有連繫，

隨時掌握相關訊息。 

（二）有關學生宿舍及體育館之零星修繕工程欲以簽訂開口合約作為執行依

據之構想乙事，請學務處、體育處等先行與總務處及主計室等相關單

位進行細部規劃方案之研議，初期施工品項以規模較大、較明確且較

不具爭議的事項先行辦理，並應考量簽約後之修繕效率及儘量縮短待

修等候期間，以免增加師生學習生活之不便及引發其不平之怨氣，執

行前務必尋求較佳之共識後始得推動及辦理。 

（三）本校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弱勢助學輔導措施及所聘專任助理 1人，

目前已重新整合後改置於學務處諮商輔導及校友服務中心轄下，業務

由該中心楊孟容主任負責督導及協調，嗣後各單位如有與該業務相關

之聯繫事項，請逕洽該中心辦理。 

 

十、散會：下午 1時 55分 


